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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方标准
《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按照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4年省级地方标准申报指南》的通知要求，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根据工作需要，决定申报编制陕西省地方标准《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规范》，并在申报前组织人员根据实际编制完成了标准草案。
（二） 必要性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窗口建设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4〕1319号）中提出了要完善登记大厅设置，完整登记大厅功 能布局，科学设置窗口，合理设置大厅功能分区，完善硬件设施和窗口分类，来提升不动产登记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不动产登记服务是一项关乎千家万户实际利 益的民生工程，不动产登记大厅也被称为不动产交易登记大厅或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大厅是政府设立的面向社会公众集中办理不动产业务项目和其他服务事项的机构和场所。是提供不动产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一站式”服务的组织，是政府把不动产登记、申请等业务集中起来为社会公众办事的办公场所。
建立不动产登记大厅是为了全面推进行政公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动产登记大厅作为政府服务的重要窗口，是展示政府形象的重要场所，其建设情况代表了政府的服务理念、管理水平和工作态度，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的不动产登记大厅有利于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随着陕西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动产交易日益频繁，不动产登记大厅作为不动产工作的主要场所，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内部环境对促进不 动产登记工作健康发展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动产登记大厅设备管理关系到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良好的大厅环境和优质的登记服务，是建设高质量政务服务的重要保障。不动产登记大厅是“放管服”改革 和“一站式”改革的前沿阵地，是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 府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形式。通过对全省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典型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形成标准规范并推广实施，能在固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助力优化不动产交 易环境，提升不动产登记能力，最大限度便企利民，也为全省不动产登记大厅建 设创新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
当前陕西省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情况在标准化、规范化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功能区域划分不规范不统一，各个地区的不动产登记大厅可能存在办公区、服务区、等候区等功能区域划分不清晰、不合理的情况，导致办事群众难以快速找到所需办理业务的窗口或区域，影响了服务体验；标识标志设置不规范不统一，指示牌不清晰、标识牌位置不合理等，导致办事群众难以快速找到所需办 理业务的窗口或区域，或存在多种不同风格或设计的标识，可能会导致视觉混乱 ，不利于办事群众快速找到所需信息；服务窗口设置不规范不统一，办事群众排队等待时间较长，可能会出现拥挤和混乱的情况，降低了服务体验；基础设施配套不不规范，公共安全设施、信息系统设施、公开设施和便民设施配套不齐，影响了整个登记大厅的正常运转。规范化和统一化的不动产大厅能有效改善群众的办事体验，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为全面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推动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多举措助力全省营商环境突破，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通过对不动产登记和服务项目的整合、办事流程的优化，办事手续由繁变简，办事形式由暗变明，办事速度由慢变快，缩短业务审批时间，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公开的目标。基于全省各地兴建的不 动产登记大厅的共同点，制定地方标准，统一方案，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规范，为群众及企业提供“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一窗受理、一网办理 、一端出件”的服务体验。使全省不动产登记大厅的建设和为民服务与构建和谐 社会和以人为本高度的统一起来，使不动产登记大厅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省甚至全国暂无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陕西地方标准。
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标准，规范我省不动产登记大厅的 建筑风格风貌，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优化办事体验、提升政府形象、便于管理和监督以及促进不动产登记行业发展。统一的建设标准可以规范和统一不动产登记大厅的服务流程、环境和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可以确保不动产登记大厅的内部环境、布局和标识标志统一规范，提升市民的办事体验和满意度；可以树立不动产登记大厅的良好形象和品牌，提升公众对政府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可以便于对不动产登记大厅的设施管理和运营进行监督和评估，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可以促进不动产登记大厅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提升整体水平。 制定我省的《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规范》旨在规范我省不动产大厅建设风格风貌和设施设备的规范管理，树立良好政府形象，推动我省不动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二、制定过程
（一）方案计划制定
[bookmark: _GoBack]经过必要的准备工作，成立了《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规范》标准工作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推进标准的起草工作。工作组成员包括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工作人员、延安市洛川县不动产登记大厅工作人员、咸阳市旬邑县不动产登记大厅工作人员、长安大学土地工程学院技术人员、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技术人员和陕西蓝岱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确保标准编制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工作组成立后迅速拟定工作计划和方案，明确分工，研究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工作中的标准化需求，分析确定标准化对象、标准名称、标准的具体内容，收集整理相关工作资料、政策文件、标准规范、报告数据等信息，充分研究分析资料信息，初步确定标准的框架、内容等。
（二）开展基础研究
标准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同类标准及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对比分析，对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服务进行调研，了解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情况，开展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标准制定研究。
（三）完成征求意见稿
起草工作小组根据调研结果，汇总分析后起草了标准的初稿。遇到难点、关键点反复讨论、修改论证并确定内容，多次召开起草工作小组成员讨论会，对标准的初稿进行商讨，就基本框架、主要内容等提出了众多合理、科学的修改意见，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编制小组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主要依据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基础性：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
2.规范性：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起草。
3.适用性：根据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的需求和特点，制定的标准充分反映了当前我省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规范水平，更好地满足对服务机构的有效监管。
4.协调性：技术条款内容的编制遵循协商一致、共同使用、重复使用的原则。
（二）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修订）
2.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3.GB/T 18302 国旗升挂装置基本要求
4.GB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5.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6.GB 50034 照明设计标准 
7.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8.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9.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10.GB/T 20501.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
11.GB/T 1556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参考以上标准来制定，明确管理要求，制定《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来规范不动产登记大厅的设施管理。
（三） 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大厅的规划选址、场所建设、功能区域、标志标识、基础设施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 省、市、县（市、区）独立不动产登记大厅和在政务大厅设置的不动产登记窗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11个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1个术语和定义。
3、 场所建设
不动产登记窗口大厅设施管理规范的2项基本要求。
4、基础设施
不动产登记窗口大厅设施管理规范的4项基础设施要求。
6、 功能区域
包括总体设置询、咨询服务区、业务办理区、后台工作区、公共服务区、企业服务专区6项功能区域要求。
7、 标识标志
不不动产登记窗口大厅设施管理规范的2项标识标志要求。
三、知识产权说明
无。
四、采标情况
无。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六、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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